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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101 号 
——财务报表审计的目标和一般原则 

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 

第一条  为了规范注册会计师执行财务报表审计业务，明确财务

报表审计的目标和一般原则，制定本准则。 

第二条  本准则适用于注册会计师执行财务报表审计业务。 

第三条  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（以下简称审计准则）的规

定对财务报表发表审计意见是注册会计师的责任；在被审计单位治理层

的监督下，按照适用的会计准则和相关会计制度的规定编制财务报表是

被审计单位管理层的责任。 

财务报表审计不能减轻被审计单位管理层和治理层的责任。 

 

第二章  财务报表审计的目标 

 

第四条  财务报表审计的目标是注册会计师通过执行审计工作，

对财务报表的下列方面发表审计意见： 

（一）财务报表是否按照适用的会计准则和相关会计制度的规定

编制； 

（二）财务报表是否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被审计单位的财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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状况、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。 

第五条  财务报表审计属于鉴证业务，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意见旨

在提高财务报表的可信赖程度。 

 

第三章  与财务报表审计相关的职业道德要求 

  

第六条  注册会计师应当遵守相关的职业道德规范，恪守独立、

客观、公正的原则，保持专业胜任能力和应有的关注，并对执业过程

中获知的信息保密。 

第七条  注册会计师应当遵守会计师事务所质量控制准则。 

第八条  注册会计师应当按照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审计工作。 

 

第四章  财务报表的审计范围 

 

第九条  财务报表的审计范围是指为实现财务报表审计目标，注

册会计师根据审计准则和职业判断实施的恰当的审计程序的总和。 

第十条  在确定拟实施的审计程序时，注册会计师应当遵守与财

务报表审计相关的各项审计准则。 

 

第五章  职业怀疑态度 

 

第十一条  在计划和实施审计工作时，注册会计师应当保持职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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怀疑态度，充分考虑可能存在导致财务报表发生重大错报的情形。 

第十二条  职业怀疑态度是指注册会计师以质疑的思维方式评

价所获取审计证据的有效性，并对相互矛盾的审计证据，以及引起对

文件记录或管理层和治理层提供的信息的可靠性产生怀疑的审计证

据保持警觉。 

 

第六章  合 理 保 证 

 

第十三条  注册会计师按照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审计工作，能够

对财务报表整体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。 

第十四条  由于审计中存在的固有限制影响注册会计师发现重

大错报的能力，注册会计师不能对财务报表整体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

绝对保证。导致固有限制的因素主要包括： 

（一）选择性测试方法的运用； 

（二）内部控制的固有局限性； 

（三）大多数审计证据是说服性而非结论性的； 

（四）为形成审计意见而实施的审计工作涉及大量判断； 

（五）某些特殊性质的交易和事项可能影响审计证据的说服力。 

第十五条  审计工作不能对财务报表整体不存在重大错报提供

担保。 

审计意见不是对被审计单位未来生存能力或管理层经营效率、效

果提供的保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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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章  审计风险和重要性 

 

第十六条  被审计单位在实施战略以实现其目标的过程中可能

面临各种经营风险，注册会计师应当重点关注可能影响财务报表的经

营风险。 

第十七条  合理保证意味着审计风险始终存在，注册会计师应当

通过计划和实施审计工作，获取充分、适当的审计证据，将审计风险

降至可接受的低水平。 

审计风险是指财务报表存在重大错报而注册会计师发表不恰当

审计意见的可能性。 

第十八条  审计风险取决于重大错报风险和检查风险。注册会计

师应当实施审计程序，评估重大错报风险，并根据评估结果设计和实

施进一步审计程序，以控制检查风险。 

重大错报风险是指财务报表在审计前存在重大错报的可能性。 

检查风险是指某一认定存在错报，该错报单独或连同其他错报是

重大的，但注册会计师未能发现这种错报的可能性。 

第十九条  注册会计师应当关注财务报表的重大错报，但没有责

任发现对财务报表整体不产生重大影响的错报。 

注册会计师应当考虑已识别但未更正的单个或累计的错报是否

对财务报表整体产生重大影响。 

重要性与审计风险相关，注册会计师应当合理确定重要性水平。 

第二十条  在设计审计程序以确定财务报表整体是否存在重大

错报时，注册会计师应当从财务报表层次和各类交易、账户余额、列

报（包括披露，下同）认定层次考虑重大错报风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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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务报表层次重大错报风险通常与控制环境有关，并与财务报表

整体存在广泛联系，可能影响多项认定，但难以界定于某类交易、账

户余额、列报的具体认定。 

第二十一条  注册会计师应当评估财务报表层次的重大错报风

险，并根据评估结果确定总体应对措施，包括向项目组分派更有经验

或具有特殊技能的审计人员、利用专家的工作或提供更多的督导等。 

第二十二条  注册会计师应当评估认定层次的重大错报风险，并

根据既定的审计风险水平和评估的认定层次重大错报风险确定可接

受的检查风险水平。 

在既定的审计风险水平下，可接受的检查风险水平与认定层次重

大错报风险的评估结果成反向关系。评估的重大错报风险越高，可接

受的检查风险越低；评估的重大错报风险越低，可接受的检查风险越

高。 

注册会计师应当获取认定层次充分、适当的审计证据，以便在完

成审计工作时，能够以可接受的低审计风险对财务报表整体发表审计

意见。 

第二十三条  检查风险取决于审计程序设计的合理性和执行的

有效性。 

注册会计师应当合理设计审计程序的性质、时间和范围，并有效

执行审计程序，以控制检查风险。 

 

第八章  附  则 

 

第二十四条  本准则自 2007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。 


